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

民 事 判 决 书 

（2021）沪 0109民初 11919 号 

原告：贺师俊，男，1979 年 9 月 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上海市徐汇

区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江炜，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告：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6 号

院 2 号楼 1 至 19 层 104 号内 8 层 801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周鸿祎，执行董事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潘丽丽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寇学军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原告贺师俊与被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

于 2021 年 7 月 22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普通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

理。原告贺师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炜律师，被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

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丽律师、寇学军律师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 

贺师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，请求判令：1.原被告自 2020 年 6 月

2 日起恢复劳动关系；2.被告支付原告 2020 年 6 月 2日至 2021 年 5 月

12 日工资 68 万元；3.被告支付原告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半

年度奖金 6 万元；4.被告支付原告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年

度奖金 12 万元；5.被告支付原告 2019 年 6 月至 2020年 6 月期间激励

待遇 60 万元。事实与理由：原告于 2019 年 6 月 12日入职被告，自

2020 年 6 月起，被告内部经营结构调整，双方多次协商调岗不成。

2020 年 6 月 2 日被告以原告多次迟到、早退、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

同，但原告并无此行为，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已构成违法，且原



告在劳动合同解除后仍以员工身份参加工作，现诉至法院，要求恢复与

被告的劳动关系，并由被告支付其相应的工资、半年度奖金、年度奖

金、激励待遇。 

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辩称，原告 2020 年 1 月迟到 6次、早退 1

次，2020 年 5 月旷工 2 天、迟到 4 次，原告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行为，

被告 2020 年 6 月 2 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不构成违法解除，故不同

意恢复与原告的劳动关系。劳动合同解除后，原被告并非劳动关系，且

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劳动，故不同意支付此后的工资。原告不符合获得

半年度奖金、年度奖金、激励待遇的发放条件，故不同意支付上述款

项。 
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 

原告于 2019 年 6月 12 日入职被告，双方签订了期限自 2019 年 6

月 12 日至 2022年 6 月 11 日的劳动合同。该份劳动合同载明，原告知

晓并遵守被告《保密协议》《员工手册》在内的各类规章制度，《员工

手册》登载在内网，原告入职一周内认真阅读各项规章制度，工作中每

月应至少登录一次，以便及时学习、了解；原告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约定

的工作纪律，知识产权、保守商业秘密、竞业限制义务，或违反保密协

议约定的，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。2020 年 6

月 2 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，载明原告 2020 年 1 月迟

到 6 次、早退 1 次，2020 年 5 月旷工 2 次、迟到 4 次，原告行为已构

成《员工手册》中的严重违纪行为，故决定自当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

同。2021 年 5 月 12 日原告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

请仲裁，提出与本案诉请相同之仲裁请求。2021 年 6月 28 日仲裁委作

出裁决：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。 



另查明，2019 年 6 月 12 日原被告签署的《聘用函》载明，该函系

劳动合同组成部分；原告每月固定工资 6 万元；目标半年度奖金税前 6

万元/半年，每年一次；目标年度奖金 12 万元/年，每年一次；目标奖

金并非员工最终获得的实际奖金，实际奖金将基于目标奖金，根据公

司、部门和个人业绩进行浮动，并结合当期工作时间等多种因素确定。

实际奖金的具体计算和发放办法按公司相关政策执行。同时公司有权对

所有的奖金计划作出调整，并享有最终解释权；原告的其他奖励待遇，

建议公司安排原告 60 万元的激励，激励确认之日起满一年后执行，激

励执行将与原告当期考核结果挂钩，具体时间安排在原告入职后经公司

批准的日期为准，具体权利义务以公司解释为准。 

审理中，一、原被告对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 2020 年 6 月 2 日至

2021 年 5 月 12 日工资各执己见。原告称其 2020 年 6月 2 日解除劳动

关系后，因原岗位无人接手，故继续作为被告员工参加 TC39 会议，完

成提案等工作，此后原被告构成事实劳动关系，故被告应按照原告提供

的劳动支付工资。原告为此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佐证其说法。

被告则表示，原告在职期间确为 TC39 会议代表，但其与被告劳动合同

解除后，原告向会议方隐瞒事实，且作为会议代表参会不同于提供劳

动，原被告劳动关系解除后，被告并不对原告进行管理，双方并非劳动

关系，原告主张恢复劳动关系并补发工资并无依据。 

二、原被告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半年度奖金、年度奖金、激励待遇

说法不一。原告称，双方签订的《聘用函》载明原告享受 6 万元的目标

半年度奖金、12万元的目标年度奖金及 60 万元的激励待遇，但被告均

未予以支付，故应予补付。被告则表示，《聘用函》记载的目标奖金并

非实际奖金，实际奖金与业绩、工作时间等因素挂钩，因 2020 年 7 月

对 1 月至 6 月进行半年度考核，2020 年 12 月对全年进行考核，而 2020



年 6 月 2 日已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，故并未对其进行半年度与年度考

核，况且根据公司政策，员工主动离职或被动离职的，并无权获取绩效

奖金。而其他激励亦与公司业绩、员工业绩相关，其支付的条件是激励

确认之日起满一年，因原告激励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获准，至 2020 年

7 月 14 日方满一年，而此时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，故原告不满足其他

激励发放条件。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员工手册（2016 年版第二、三、四

次修订稿）均记载，员工工资由基本工资、各项激励计划对应的浮动工

资、长期激励、其他福利津贴组成，其中激励计划是将奖励与公司业

绩、员工绩效挂钩，属于酌情性质，结合包括公司、部门、个人业绩、

当期工作时间等进行浮动；年终目标奖金综合考虑公司和组织的年度业

绩及员工本人的年度绩效等因素后决定是否予以发放；绩效管理循环以

半年度为一个完整循环周期，上半年绩效考核在每年 7 月启动，奖金在

8 月工资中体现，年度绩效在每年 12 月启动，奖金在春节前发放；绩

效奖金与员工个人绩效结果、所属组织的绩效结果、公司经营业绩相

关，由各部门根据绩效考核结果，综合考虑在岗时间等因素分配奖金；

员工主动或被动离职，在绩效考核周期内离职的，不再参与期末绩效考

核，绩效考核周期后离职的，其直接上级仍需对该员工在周期内的表现

进行客观、公正地评估，确定其绩效等级。 

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，本院认定如下： 

原被告对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说法不一。被告称，被告实

行上下班刷卡考勤，原告 2020 年 1月 3 日迟到一次、早退一次，2020

年 1 月 14 日至 16日连续迟到 3 次，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1 日连续迟

到 2 次；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连续旷工 2 天，2020 年 5 月 20 日、

21 日、26 日、29日各迟到一次。原告 2020 年 1 月与 5 月分别构成较



严重违纪行为，而根据员工手册规定，累计两次较严重违纪行为构成严

重违纪行为，被告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。 

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员工手册及员工手册确认书（由“贺师俊”签

名）、考勤系统截图以佐证其说法。上述员工手册均规定，公司采取上

下班刷工卡记录考勤，考勤时间为周一至周五，工作时间有 A（9:00-

18:00）、B（9:30-18:30）两种方案，员工因工作需要，申请调整考勤

方案，需要由其直接上级和隔级上级邮件确认完成审批；考勤实行按日

统计的执行方式，上月 16 日至当月 15 日为当月考勤期；员工当日完成

9 小时工作时间（含午休 1 小时），公司给予 30 分钟弹性时间，晚于

标准上班时间 30 分钟内不计迟到，在标准上班时间 30 分钟至 60 分钟

内达到按迟到处理，超过 60 分钟开始计算旷工；下班时间根据上班时

间顺延 9 小时（含午休 1 小时），早于规定下班时间 30 分钟内离开按

早退处理，早于 30 分钟以上离开开始计算旷工；因公外出或因公出

差，员工需要在人力资源系统进行说明，由直接上级批准；一年内累计

旷工 2 次或连续旷工 2 日的，一个月内考勤累计迟到或早退 5 次以上 7

次（含）以内的，构成较重违纪行为；连续 6 个月内，一次一般违纪行

为或较重违纪行为+一次较重违纪行为=严重违纪行为；一年内累计旷工

3 次或连续旷工 3 日的，或因旷工造成公司较重损害的，一个月内考勤

累计迟到或早退 7 次以上的，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公司可以予

以辞退。考勤系统截图显示原告 2020 年 1 月 3 日迟到、早退各一次，

2020 年 1 月 14 日、15 日、16 日、20 日、21 日各迟到一次，2020 年 5

月 18 日、19 日各旷工一天，2020年 5 月 20 日、21日、26 日、29 日

各迟到一次。 

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法确认。原告则表示，（一）关于

2020 年 1 月考勤，因员工手册规定的考勤期系上月 16 日至当月 15



日，故 2020 年 1月分别处于 2019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、

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2 月 15日两个考勤期内，而被告为解除原

告，将上述两个周期进行合并计算。（二）关于 2020年 5 月考勤，自

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日公司实行原告向直属领导申请、

领导审批后的居家办公模式。2020年 5 月 19 日中午，原告直属领导突

然告知不批准原告外出办公，方才导致 2020 年 5 月 18日、19 日未到

公司，嗣后原告便同其领导确认可以申请上述两日居家办公，领导亦予

认可，且上述两日原告居家办公已向领导、人事进行报备，故并不构成

旷工。 

被告对此解释如下：（一）考勤周期与计算考勤违纪的周期不同，

考勤周期确系考勤期系上月 16 日至当月 15 日，但计算考勤违纪的周期

系自然月，员工手册中未特别注明考勤月的均为自然月。被告提供的员

工手册均记载，工资发放周期为每月 1 日至当月月末，按月支付，当月

最后一个工作日发放；发放工资依据的考勤周期为上月 16 日至当月 15

日，公司将依据实际情况修改合适的考勤周期。（二）2020 年春节起

被告实行居家办公，当年 3 月 30 日起恢复现场办公，被告催促原告现

场办公，原告始终未来，被告对其行为予以包容，但 2020 年 5 月 15 日

起被告通知若原告继续居家办公，需两级领导邮件审批，但原告此后仍

未到公司办公，故原告 2020 年 5 月 18 日、19 日已构成旷工。被告向

本院提交了 2020年 3 月 26 日邮件、2020 年 4 月 23日的邮件以佐证其

说法，前者载明自 3 月 30 日起每日出勤时间恢复正常 9 小时工作制，

北京地区人员出勤安排仍为轮班制、当地政策无特殊要求的其他办公区

恢复正常现场办公。后者载明除武汉、新加坡外的其他办公区，包括北

京地区在内，在保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，符合现场办公条件的人员恢复



正常到岗办公；除极特殊情况外，符合现场办公的人员不可申请在家办

公，不符合现场办公的人员按照规则申请在家办公。 

原告对两份邮件真实性并无异议，但认为原告工作具有特殊性，其

居家办公已事先同意原告在家办公申请，被告人事为解除与原告劳动关

系，故对原告申请不予审批。原告表示，其办公地点位于上海，2020

年 3 月起居家办公通过网上进行申请，原告每次均提交 1 周至 2 周的居

家办公申请，其领导均予以审批。2020 年 5 月 18 日原告亦按以往惯例

提出居家办公的网上申请，但不知晓是否完成审批流程，直至 2020 年

5 月 19 日中午才被告知不允许居家办公。原告还表示，居家办公审批

结果在系统中可以查询，但因领导工作繁忙，便在考勤周期结束后统一

进行审批。 

本院认为，一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员工手册、员工手册确认书、考

勤系统截图真实性无法确认，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，故本院采信被告

该组证据。 

二、原被告对于计算考勤违纪的周期说法不一，通过员工手册的内

容进行判断，其中“考勤期”与“月”在员工手册均有所规定，可见

“考勤期”与“月”在员工手册语境下并非同一概念，员工手册对两者

已作出有意的区分。应当注意到员工手册在规定考勤违纪行为使用的是

“一个月”，而非“一个考勤期”，故采信被告主张的计算考勤违纪周

期为一个自然月的说法。 

三、被告自 2020年 3 月 30 日起实行现场办公，若原告申请居家办

公应事先征得被告同意后方可进行，但原告 2020 年 5月 18 日起在其居

家办公申请未获网上系统批准的情况下，未前往公司现场办公，原告

2020 年 5 月 18 日、19 日行为已构成旷工。 



综上，本院认为原告 2020 年 1 月迟到 6 次、早退一次，2020 年 5

月旷工 2 天，迟到 4 次，原告上述行为分别构成较重违纪行为，合并构

成严重违纪行为，故被告 2020 年 6月 2 日以原告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

动合同不构成违法解除。 

上述事实，另由仲裁裁决书、《劳动合同》《聘用函》等证据与双

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佐证。 

本院认为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 

一、关于恢复劳动关系 

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不构成违法，原告要求与被告自 2020

年 6 月 2 日起恢复劳动关系于法无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二、关于工资 

原告主张 2020 年 6 月 2 日后仍为被告工作，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

系，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原告仍接受被

告管理、为被告提供劳动，况且原告主张其 2020 年 6月 2 日后存在事

实劳动关系亦与其要求自当日起恢复双方劳动关系的请求相矛盾，故对

原告该项诉讼请求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三、关于半年度奖金、年度奖金、激励待遇 

半年度奖金、年度奖金、激励待遇的性质为奖金，被告对此有权根

据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自主决定其内部的奖金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，故

原告主张上述款项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一、原告贺师俊要求自 2020 年 6 月 2 日起与被告北京奇虎科技有

限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； 



二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2020 年 6 月 2 日至 2021 年 5月 12 日工资

68 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； 

三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半年度奖金

6 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； 

四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年度奖金

12 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； 

五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激励待遇

60 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 

案件受理费 10 元，由原告负担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
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上海市第

二中级人民法院。 

审 判 长  陆 卫 

审 判 员  范雅萍 

人民陪审员  徐雪琴 

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

书 记 员  何元龙 

附：相关法律条文 


